附件1：
嘉定区卫生科技工作先进集体申报评定表
	单位名称
	 
	邮 编
	 

	通信地址
	 

	负责人姓名
	 
	职 务
	 

	电 话
	 
	传 真
	 

	项目
	内容
	权重分
	申报分
	评定分

	组织健全
（10）
	1．班子具有较高创新性，已建立目标责任制
	4
 
	 
	 

	
	2.将科教兴医列入议事日程，已建立工资制度
	3
 
	 
	 

	
	3.已建立相应管理机构，专人负责
	3
	 
	 

	 
措施
 
扎实
 
（30）
	1.有中长期发展规划
	4
	 
	 

	
	2.有年度投入计划（2~4%年医疗业务收入）
	4
	 
	 

	
	3.有人才建设计划
	3
	 
	 

	
	4.有学科发展规划
	3
	 
	 

	
	5.有科技激励措施
	4
	 
	 

	
	6.有知识产权保护规定
	4
	 
	 

	
	7.有科研项目与成果管理规定
	4
	 
	 

	
	8.有科技档案与台帐
	4
	 
	 

	 
 
 
 
 
 
 
效
 
 
果
 
 
显
 
 
著
	入选学科建设计划   
（10分/项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重点学（专）科  国家  市   区      (8)   (6)  (4)
	 
	 

	
	
	重点扶持学科   (10)  (8)  (6)
	
	

	
	入选人才建设计划（8分/人）                 
	国家    市    区         
     （8）  （6） （4）
	 
	 

	
	外来新立项课题（主持）
8分/项
（参与者按排序位50%递减；横向课题按上述等级与排序计分）
	国家  部/市 区/市局   区局
（8）  （6）  （4）    （2）
	 
	 

	
	新取得成果（排序第一）
8分/1项        
（奖项按二等成果奖计，一等奖增一倍，三等奖减50%，排序第二以下，按50%递减）
	国家   部/市  区/市局
（8）   （6）  （4）
	 
	 

	
	新发表核心期刊以上论著（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）（8分/篇）
非论著按50%计，短篇按30%计   
	   SCI     中华医学会   核心期刊
（8分）    系列期刊     （4）          （6）
	 
	 

	
	新出版著作（>5万字）
（5分/部）           
	 主编     副主编    参编             （5）     （4）     （3）
	 
	 

	
	新增专利（8分/项）                  
（转化效益：按1分/万元，申请需提供财务证明）         
	发明      实用新型       
  （4）      （2）
	 
	 

	
	
	授权发明  授权实用新型
(8)        (4)
	
	

	
	新增学术兼职  
（5分/项）             
	学术团体委员  
	国家        部/市     区
（中华医学会）（市医学会）（区医学会）
（5）       （4）     （3）
	 
	 

	
	
	统计源以上期刊编委
	SCI  中华医学会  统计源期刊
系列期刊
（5）    （4）        （3）
	
	

	注：“效果显著”栏计分均为单项分值，超过1项以上可累计加分，所以总分值以实际分值计，可超过60分。考虑到单位人数不均的影响，请同时提供该项的人均分值，“人”指单位中医技人员总数。

	单位自荐
意见
	 
（签章）    20   年   月   日

	评选办公室审核意见
	 
（签章）    20   年   月   日

	评选领导小组审核意见
	 
（签章）    20   年   月   日


注：本表一式三份

